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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规定

形式的，或者申请人按照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

材料的，受理其申请，并

出具加盖青海省测绘地

理信息局专用印章和注

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 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

者不符合规定形式

的，一次告知申请人

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。 

对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,并对申请材料

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。 

符合规定条件的，作出予以批准的书面决定，向

申请人送达批准通知书。 

 

8、建立相对独立平面坐标系统审批许可流程图 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               项目编号：行政许可 8号 

承办部门：基础测绘规划处          电    话：6141446 

监督投诉电话：6146589（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监察处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受理部门：青海省测绘地理信息局 

申请人应提交对外提供保密测绘成果审批公示

表所列目录材料。 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

求或不属于建立相

对独立平面坐标系

统审批范围的，不予

受理，并向申请人书

面说明理由。 

经审查，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，签发不批准通知

书，书面说明理由，同时将申请材料退还申请人。 


